
 

 

中央环保督察、政商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

−影响机理与扩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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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多层级政府规制目标不一致以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背景下，作为强环境规制

手段的代表，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有待深入探讨。文章构建了包括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在不同政商关系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不同

阶段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其扩散演化路径。并使用 2012—2020 年间我国 A 股上市工业企

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不同阶段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

环保督察的首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两个阶段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其中，“回头看”阶段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2）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在环

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3）“回头看”阶段能够显著改善政商关系，促使

政企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4）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影响市场

竞争机制中的企业规模和进入退出两条路径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文章的研究为进一

步有效发挥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代表的强环境规制手段效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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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绿色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关键。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

构的客观要求，政策安排越来越倾向于向企业层面施加强环境规制手段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

术创新，从而化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金碚，2009）。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对地方环

境问题的整治不断强化，2015年 7月通过的《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标志着中央对地方干部

环境保护职责督察制度正式建立。自此，31个省级地区相继开展了中央环保督察工作，通过发

动群众监督、严惩违规企业、问责党委政府三个途径，优化地方环境污染整改机制，督促地方主

体落实环保责任，着重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为进一步巩固环保工作成果，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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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首轮环保督察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部于 2018年对地方环境治理后续整改效果进行“回头看”，

着重检查各地首轮环保督察后续整改任务是否完成、整改目标是否实现、环保工作机制是否建

立，严肃问责督察整改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敷衍整改和虚假隐瞒行为。

回顾已有相关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强规制手段的代表，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

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国际上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波特假

说”展开。波特假说提出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获得竞争优势（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而部分学者更关注环境规制的长期效应，指出政府可以通过环境规制创

造先行者优势进而推动本国产业绿色发展，实现技术进步并降低环境污染（Marconi，2009）；同
时，不少学者也指出，严格的环境规制短期会增加企业成本并产生“资源挤占效应”，进而导致

企业竞争力下降（Ederington，2010）。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切实促进企业竞争优势同

样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环境规制的正向激励短期内难以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表现出来

（Song等，2017）。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中央环保督察第一阶段首轮

环保督察的经济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从经济效应角度出发，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

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增加环保投资的方式，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能有效缓解环保督察

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并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李依等，2021）。也有研究发现，尽管企业的排

污水平随着企业高管公职行政隶属政府层级的提高而扩大，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不仅激

励行政隶属层级较低的国有企业降低排污水平，也显著打击了高管具有公职的民营企业的排污

特权，有效地降低了企业排污水平（王鸿儒等，2021）。此外，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空气污染

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使得督察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显著降低，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孙

晓华等，2022）。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压力，进而迫使地

方政府关注地方企业的真实环保表现（李哲等，2022）。
政商关系与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之间的联系，学者们也做了不少研究。在中国领导干部选拔

任命的制度体系中，地方官员往往面临纵向“标尺竞争效应”和晋升锦标赛激励（周黎安，

2007），因此会有侧重点地安排经济建设任务以完成上级制定的考核目标。以目标为导向的纵向

管理体系容易导致约束机制的缺失，负向激励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形成传统政商关系，降低对

地方企业的环境监管标准，变相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而通过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收益（龙硕

和胡军，2014）。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政商关系，使得政企双方达成了互惠双赢的局面，

如降低监察力度、放松审批流程和帮助隐瞒实际排污等行为（郭峰和石庆玲，2017），而这些行为

与中央政府和社会福利要求相违背，导致环境污染治理总体投入逐年提升，治理效果却大相径

庭（杨海生等，2008）。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国家层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不断强化，此时地方政府面对有激励冲突的任务安排时，会更加注重生态环保要求，进而形成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尹振东和聂辉华，2020）。①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重构政商关系的过程，面对

来自中央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各自的收益函数随之发生变化，当传统政商

关系难以为继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便成为了必要选择。此时，环境规制制度压力的传导

会引导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获得更强的竞争力（聂辉华，2020）。

综上文献所述，尽管有不少学者围绕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进行了针对性研究，但大量研究仍

然集中于对污染方监管即“督企”效果的探讨，仅有少量研究探讨环保约谈对地区环境绩效的

  2024 年第 7 期

 ① 2016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旨在指导政

府官员与民营企业间建立亲近、合作但清廉、透明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亲”要求政府积极支持、服务民企，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共同解决

问题；“清”则强调双方坚守清正廉洁，严禁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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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于地方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即“督政”效果的实证研究十分有限。此外，政商关系如何

影响中央环保督察绿色创新效应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与首轮环保督察相比，针对运动式治理

的“回头看”是否能够促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同样值得深入

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1）区分首轮环保督察与“回头看”，从理论机制上考察不同环保

督察阶段的差异性绿色创新效应；（2）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将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与地

方企业纳入到统一框架内，考察上下级政府规制目标不一致以及政商关系对中央环保督察的绿

色创新效应的影响机理，同时进一步探究“回头看”能否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而提升

企业绿色创新；（3）从市场竞争机制视角出发，构建异质性企业复杂网络博弈模型，进一步考察

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扩散路径，提出企业规模与企业进入退出是中央环保督察

绿色创新效应的关键中介变量；（4）将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实证考察中央环保督

察政策对上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动态扩散路径。

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背景与微观机制

（一）制度背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主要分两个阶段：首轮环保督察阶段主要针对地方可能

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挖掘并责令治理，同时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整改责任，该阶段的督察对

象以企业为主；“回头看”阶段则是针对地方政府是否落实整改责任进行督察，督察的主要对象

由企业转为地方政府。“督企”和“督政”的双效联合，不仅有效强化了监察职能，并且在应对环

境污染问题和环境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王岭等，2019）。为履行环保责任，地方政府会

将环保压力传导至当地企业，并推动企业进行环境问题整改。面对环境规制所施加的环保压

力，地方企业通常可以采取包括缴纳罚款、停产、寻租等多种应对策略，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石庆玲等，2016）。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强化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

环保监督，能够推动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并与环境监测、执

法、司法、信息公开等制度形成合力，共同构建起完善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通过对企业层

面施加强环境规制压力，有效促进了地方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深远

影响（Albrizio等，2017）。①

（二）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模型中的三个参与主体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中央

政府为环保督察最高决策者和执行者，授权地方政府监督管理地方企业行为，制定央－地税收

分成比例和企业税率。地方政府负责监督地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获得中央政府税收分成，并

决定与地方企业形成的政商关系类型。本文在 Shleifer 和 Vishny（1993）以及聂辉华和李金波

（2007）关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并做出如下假设：

x1

x2 1− x1− x2

x1 ∈ [0,1]、x2 ∈ [0,1] x1+ x2 ∈ [0,1]

y ∈ [0,1]

z 1− z

z ∈ [0,1]

假设 1：中央政府的策略空间为（不督察，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并以 的概率选择不

督察策略，以 的概率选择首轮环保督察策略，以及以 的概率选择“回头看”策略，其中

以及 ；地方企业的策略空间为（绿色创新技术，传统生产技术），

并以 y 的概率选择绿色创新技术策略，以 1−y 的概率选择传统生产技术策略，其中 ；地

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消极整改，严格整改），并以 的概率选择消极整改，以 的概率选择严

格整改，其中 。三方博弈主体间的逻辑关系见图 1。
假设 2：博弈三方均为有限理性的参与主体，策略选择随时间逐渐演化至最优策略。中央政

府的策略选择目标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地方企业的策略选择以追求自

身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以自身利益及地方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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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背景及具体批次的时间地点见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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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J

Fq Fz

P×Qu× t×α t α

P Qu

假设 3：中央政府原始政治收益为 ，当

地方存在过量污染排放问题时会对中央政府

造成每单位 的政治收益损失。中央政府选

择首轮环保督察策略时，有一定的概率可以

发现地方企业的违规排放，并对违规企业和

地方政府分别进行每单位产量 和 的罚

款。中央政府选择“回头看”策略时，将没

收传统政商关系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

，其中 为税收比例， 为税收分

红比例， 和 为单位产品价格和产量。中

央政府进行首轮环保督察以及“回头看”的成本分别为 Tc1和 Tc2。
Qn Cqn

Tc

Qu Qu > Qn

Cqo Cqn >Cqo

gl

gh gl < gh K

假设 4：地方企业选择绿色创新技术策略时其产量为 ，单位生产成本为 ，进行绿色技术

创新时的成本为 ；地方企业选择传统生产技术策略时，若地方政府存在消极整改行为，地方

企业因成本优势可以将产量扩大至 （其中 ），并且假设使用传统生产技术时单位生产

成本为 （ ）。另外，当地方企业选择传统生产技术策略，企业存在寻租行为且地方政府

选择消极整改策略时，地方企业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形成传统政商关系。在传统的政商关系

下，为应对中央环保首轮督察，地方政府会帮助地方企业掩盖过度排污行为，此时中央政府发现

地方企业存在污染行为的概率为 ；相反，当处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时，中央政府发现的概率为

（ ）。地方企业使用传统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活动时，每单位产量多排放 单位污染。

β β×Qu×
(
Cqn−Cqo

)
Fd

假设 5：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整改策略时，如果与地方企业形成传统政商关系，其会获得由地

方企业使用传统生产技术时成本减少总额 比例的利益输送，即 。地方政府选

择严格整改策略时会严格遵循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对排放企业进行单位产量

的罚款。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下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如表 1所示。
  

表 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下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企业

(y)绿色创新技术 (1− y)传统生产技术 (y)绿色创新技术 (1− y)传统生产技术

中

央

政

府

(x1)
不督察

A11 = T1

B11 =P×Qn × (1− t)
−Qn×Cqn −Tc

C11 = P×Qn × t×α

 

 

A12 = T1− J×K ×Qu

B12 =P×Qu × (1− t)−Qu ×Cqo

−β×Qu ×
(
Cqn −Cqo

)
C12 = P×Qu × t×α+β×Qu ×

(
Cqn −Cqo

)
 

 

A13 = T1

B13 =P×Qn × (1− t)
−Qn×Cqn −Tc

C13 = P×Qn × t×α

 

 

A14 = T1− J×K ×Qn

B14 =P×Qn × (1− t)
−Qn ×Cqo −Qn ×Fd

C14 = P×Qn × t×α+Qn ×Fd

 

 

(x2)

首轮环保

督察

A21 = T1−Tc1

B21 =P×Qn × (1− t)
−Qn ×Cqn −Tc

C21 = P×Qn × t×α

 

 

A22 =T1−Tc1+gl×
(
Fz +Fq

)
×

Qu − J×K ×Qu

B22 =P×Qu × (1− t)−Qu ×Cqo −β×Qu×(
Cqn −Cqo

)
−gl×Qu ×Fq

C22 =P×Qu × t×α+β×Qu

×
(
Cqn −Cqo

)
−gl×Qu ×Fz

 

 

A23 = T1−Tc1

B23 =P×Qn × (1− t)
−Qn×Cqn −Tc

C23 = P×Qn × t×α

 

 

A24 =T1−Tc1− J×K ×Qn

+gh×
(
Fz +Fq

)
Qn

B24 =P×Qn × (1− t)−Qn ×Cqo −gh×
Qn ×Fq −Qn ×Fd

C24 =P×Qn × t×α−gh×Qn
×Fz +Qn ×Fd

 

 

(1− x1 − x2)
“回头看”

A31 = T1−Tc2

B31 =P×Qn × (1− t)
−Qn×Cqn −Tc

C31 = P×Qn × t×α

 

 

A32 =T1− J×K ×Qu −Tc2+P×Qu × t×
α+Qu ×

(
Fz +Fq

)
B32 =P×Qu × (1− t)−Qu ×Fq −Qu ×Cqo−

β×Qu ×
(
Cqn −Cqo

)
C32 = β×Qu ×

(
Cqn −Cqo

)
−Qu ×Fz

 

 

A33 = T1−Tc2

B33 =P×Qn × (1− t)
−Qn×Cqn −Tc

C33 = P×Qn × t×α

 

 

A34 = T1− J×K ×Qn −Tc2+Qn ×Fq

B34 =P×Qn × (1− t)−Qn

×
(
Fq +Fd

)
−Qn ×Cqo

C34 = P×Qn × t×α+Qn ×Fd

 

 

(z)消极整改 (1− z)严格整改

地方政府

　　注：对于每一个纯策略组合，A为中央政府的收益；B为地方企业的收益；C为地方政府的收益。

 

不督察 首轮环保督察

中央政府

←
监
督

积
极
整
改
→

监
督
→

←
绿
色
创
新
技
术

“回头看”

←减污减排

监督/放任→
地方政府

消极整改 严格整改 绿色创新技术 传统生产技术

地方企业

图 1    多主体博弈模型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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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稳定性分析及命题提出。地方企业选择绿色创新技术和传统生产技术的期望收

益分别为 U21、U22：

U21 =x1× z×B11+ x2× z×B21+ (1− x1− x2)× z×B31+ x1× (1− z)×B13

+ x2× (1− z)×B23+ (1− x1− x2)× (1− z)×B33

（1）

U22 =x1× z×B12+ x2× z×B22+ (1− x1− x2)× z×B32+ x1× (1− z)
×B14+ x2× (1− z)×B24+ (1− x1− x2)× (1− z)×B34

（2）

由式（1）和式（2）式可得地方企业的平均期望收益 U2及地方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如式（3）
和式（4）所示：

U2 = y×U21+ (1− y)×U22 （3）

F (y) =
∂y
∂t
= y (U21−U2) = y (1− y) (U21−U22) （4）

u = x1 (1−u) = x2

x3 = 0 u ∈ [0,1]

F (y) = 0 Ḟ (y) < 0

令中央政府选择不督察策略概率为 ，选择对地方进行首轮环保督察的概率为 ，

且 ，其中 。由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地方企业选择策略的稳定性要求该策略状态

必须满足： 且 。上述分析表明，地方企业选择创新生产技术策略的概率随中央

政府选择首轮环保督察策略概率的提高而增加，推导结果得到命题 1。①

u > u∗ F (y) y=0 = 0 Ḟ (y) y=0 < 0 u < u∗ F (y) y=1 = 0 Ḟ (y) y=1 < 0

u∗

u∗

u∗

u u∗

命题 1：当 时， 且 ；当 时 且 。即首轮环保

督察对地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中 表示中央政府是否进行首轮环保督察的

临界概率，同时也表示中央政府首轮环保督察强度的临界点。② 的存在和高低是由政策执行的

一致性及效力、市场及社会因素和技术发展共同决定的。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环保

问题的日益关注，企业愈加倾向于选择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以维护其市场份额和增强投资吸引

力。此外，环保技术的持续发展会使得创新成本逐渐降低，收益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

还可以通过实施配套税收优惠、提供补贴和技术支持等措施，鼓励地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

新，降低企业创新的经济成本和风险，通过激励措施与环保督察的结合，可以有效促进企业选择

绿色技术创新策略。因此，概率阈值 随着企业可能面临的市场和社会压力的增大以及激励措

施和惩罚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提高。当 低于 时，首轮环保督察增加了不合规企业可能面临的直

接成本（如罚款、停产整顿等），且通过提高违规企业的曝光率会对其品牌和市场价值造成明显

的负面影响。同时，绿色创新可以带来长期成本节约（如能源效率提高、原料利用率改善等）和

市场竞争优势，因此地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收益大于采用传统生产技术的收益。

v = x2 (1− v) = 1− x1− x2

x1 = 0 v ∈ [0,1]

为研究中央政府是否选择进行“回头看”对地方企业策略选择稳定性的影响，假设中央政

府选择首轮环保督察策略的概率为 ，对地方进行“回头看”的概率为 ，且

令 ，其中 。上述分析表明，地方企业选择创新生产技术策略的概率随着中央政府选

择“回头看”策略概率的提高而增加，推导结果得到命题 2。
v > v∗ F (y) y=0 = 0 Ḟ (y) y=0 < 0 v < v∗ F (y) y=1 = 0 Ḟ (y) y=1 < 0

v∗
命题 2：当 时， 且 ；当 时， 且 。即“回头

看”可以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其中 表示中央政府仅选择首轮环保督察的概率阈

值，同时表示是否进行“回头看”的临界概率，其设定不仅反映了中央政府“回头看”策略的督察

强度，同时也是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综合反映。当中央政府能够持续且高频次执行“回头看”策略

时，企业对中央政府监管的预期将不断提升，企业更可能预期中央政府的再次督察并为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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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命题证明过程以及相关相位图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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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1− v

长期准备。此外，当“回头看”伴随着严格的法规执行和高额的处罚时，企业为了避免潜在的负

面后果，更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创新措施，此时 的影响更加显著。当 低于阈值 时，概率 表

示中央政府对先前已经完成首轮环保督察的地区和企业进行再次检查的可能性，此时企业进行

绿色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包括避免可能的高额罚款、维护企业声誉、获得政府激励等）超过其

成本，地方企业偏向于选择绿色创新技术策略。相较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可以进一步提

升地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中央政府通过实施“回头看”策略并结合市场以及技术的发展，可

以促使企业在环保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创新和改变。综上，由于“回头看”机制的存在，地方企业

会对其可能面临的再次检查形成预期，从而提高企业长期遵守环保规定的驱动力。

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整改和严格整改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31、U32：

U31 =y× x1×C11+ (1− y)× x1×C12+ y× x2×C21+ (1− y)× x2×C22

+ (1− x1− x2)× y×C31+ (1− x1− x2)× (1− y)×C32

（5）

U32 =y× x1×C13+ (1− y)× x1×C14+ y× x2×C23+ (1− y)× x2×C24

+ (1− x1− x2)× y×C33+ (1− x1− x2)× (1− y)×C34

（6）

由式（5）和式（6）可得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 U3及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如式（7）和

式（8）所示:

U3 = z×U31+ (1− z)×U32 （7）

F (z) =
∂z
∂t
= z (U31−U3) = z (1− z) (U31−U32) （8）

x1 = 0

h = x2 1−h = 1− x1− x2

h ∈ [0,1]

为验证政商关系对中央环保督察效果的影响，令中央政府选择不督察策略的概率为 ，

选择首轮环保督察的概率为 ，选择 “回头看 ”策略的概率为 ，其中

。上述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整改策略的概率随着中央政府选择“回头看”策略

概率的提高而提高，推导结果得到命题 3。

h > h∗ F (z) z=1 = 0 Ḟ (z) z=1 < 0 h < h∗ F (z) z=0 = 0 Ḟ (z) z=0 < 0

h∗

h＞h∗

h＜h∗

命题 3：当 时， 且 ；当 时， 且 。即相较于首

轮环保督察，“回头看”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表示中央环保督察仅进

行首轮环保督察的概率阈值，同时也表示中央政府是否进一步选择“回头看”的临界概率，该临

界概率反映了监督强度与地方政府整改行为之间的关系。当 时，中央政府选择“回头看”

策略的概率较低，地方政府认为其再次受到督察的可能性小，因此倾向于消极整改，以节约整改

的成本投入。此时，地方政府存在与地方企业进行不合规合作的可能性，进而忽视环保规定以

追求经济利益。当 时，中央政府选择“回头看”策略的可能性较高，此时中央环保督察组将

针对首轮环保督察整改发现的问题进行再督察，督察组极易发现地方可能存在的隐瞒、歪曲以

及用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方式应对环保督察的运动式治理行为，并会对形成传统政商关系的地

方政府进行处罚，地方政府也将预期到有很大可能性受到再次检查，整改的长期收益（例如避免

受到处罚、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众信任）超过了维持现状的短期利益，此时地方政府将倾向于选择

严格整改策略，与地方企业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四）异质性企业视角的机制扩散路径分析。依据熊彼特假说，一定程度的企业规模和市场

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创新优势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大而更加显著（聂辉华等，

2008）；另外，企业之间的创新竞争会不断淘汰低效率企业，留存高效率企业，这种持续的企业进

入与退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和动力（毛其淋和盛斌，2013）。因此本文从市场竞争机制视角

入手，选取企业规模与进入退出机制作为传导变量，探讨中央环保督察绿色创新效应的扩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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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方法选择上，本文采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企业个体的接触总是有

限的，甚至仅与周围的少数其他个体接触，个体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影响。因此基于个体行为准

则，考虑其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网络位置是十分必要的（Dorogovtsev和Mendes，2002）。

Q2

Q1 Q1 > Q2 Q3

Q2 Q2 > Q3

aH

aL aH > aL aH、aL ∈ [0,1] Tc

ϕ (T ) T x z

1. 模型设定。假设某一产业中只存在两种类型企业，即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其中，先进

企业为类型 A，其进行正常生产活动时产量为 ，若处于传统政商关系情形时，其超额产量为

（其中 ）；落后企业为类型 B，其进行正常生产活动时产量为 ，若处于传统政商关系

情形时，其超额产量为 （其中 ）。另假设由于两种类型企业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研

发能力等存在差异，先进企业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掌握能力为 ，落后企业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掌

握能力为 （其中 ，且 ）。 为企业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时需要投入的成本，

为 时刻绿色创新技术扩散网络中选择进行绿色创新技术的企业比例， 和 分别为中央政

府是否选择环保督察策略的概率和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整改的概率。此外，当企业均选择绿色创

新技术时，由于存在技术外溢等正外部性，企业可以节省部分研发成本。双方均选择使用传统

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活动时，博弈双方对彼此互不影响，策略收益仅与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策略

选择有关。综上假设，构建复杂网络上的博弈支付矩阵，详见表 2。
 
 

表 2    复杂网络上的博弈支付矩阵

B

绿色创新技术 传统生产技术

A

绿色创新技术

πCC
A =P×Q2 × (1− t)−Tc × (1−ϕ (T ))

× (1−aH )−Q2 ×Cqn

πCC
B =P×Q3 × (1− t)−Tc × (1−ϕ (T ))

× (1−aL)−Q3 ×Cqn

 

πCD
A = P×Q2 × (1− t)−Tc × (1−aH )−Q2 ×Cqn

πCD
B =z×P×Q2 × (1− t)+ (1− z)×P×Q3 (1− t)− z×Q2

×Cqo − (1− z)×Q3 ×Cqo − z×β×Q2

×
(
Cqn −Cqo

)
− x× (1−ϕ (T ))

1+ z
×Fq

× (z×Q2 + (1− z)×Q3)− (1− z)×Fd ×Q3

 

传统生产技术

πDC
A =z×P×Q1 × (1− t)+ (1− z)×P×Q2 (1− t)

− z×Q1 ×Cqo − (1− z)×Q2 ×Cqo − z×β×Q1

×
(
Cqn −Cqo

)
− x× (1−ϕ (T ))

1+ z
×Fq

× (z×Q1 + (1− z)×Q2)− (1− z)×Fd ×Q2

πDC
B =P×Q3 × (1− t)−Tc × (1−aL)

−Q3 ×Cqn

 

πDD
A =z×P×Q1 × (1− t)+ (1− z)×P×Q2 (1− t)− z×Q1

×Cqo − (1− z)×Q2 ×Cqo − z×β×Q1 ×
(
Cqn −Cqo

)
− x× (1−ϕ (T ))

1+ z
×Fq × (z×Q1 + (1− z)×Q2)

− (1− z)×Fd ×Q2

πDD
B =z×P×Q2 × (1− t)+ (1− z)×P×Q3 (1− t)

− z×Q2 ×Cqo − (1− z)×Q3 ×Cqo − z×β×Q2

×
(
Cqn −Cqo

)
− x× (1−ϕ (T ))

1+ z
×Fq×

(z×Q2 + (1− z)×Q3)− (1− z)×Fd ×Q3

 

πA πB　　注：对于每一个纯策略组合， 为A类型企业的利润； 为B类型企业的利润。
 

在复杂网络上的博弈模型中，企业间的博弈镶嵌在网络中，博弈的收益不仅与外部因素有

关，还受到网络结构与邻居策略选择的影响，复杂网络的特性决定了其演化过程无法用解析表

达式表达。因此，本文遵循已有研究范式，基于仿真结果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命题。

2.企业规模效应。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为讨论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否通

过扩大企业规模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将实验设置为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过程中改变先

进企业类型Ａ的比例进行仿真分析。图 2为不考虑企业规模变动时绿色创新生产者的密度扩散

图，在有中央环保督察且处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情形时，绿色创新生产者密度最大扩散程度接

近 45%。即若不考虑企业规模动态变化造成的影响，即使发挥中央环保督察的最大效应，选择

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比例也不超过半数。当考虑企业规模变动时（如图 3所示），绿色创新

生产者密度扩散比例得到较大提高，最高稳定在近 70% 的水平。绿色技术创新具备成功概率

低、创新结果不稳、需要持续投入以及研发难以中断等高风险特性（Lach和 Schankerman，1989）。
通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环境规制使得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在存活下来的基础上不断获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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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并且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扩大规模，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机会，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成长

（孙学敏和王杰，2014）。此外，由于大型企业的示范效应以及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中小企业能

利用技术溢出的积极效应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并不断缩小与大型企业的差距，实现企业规模的

扩大，而企业规模的扩大能够进一步促进其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吴延兵，2006）。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命题 4。
命题 4：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规模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3.进入退出机制。进入退出机制同样是

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为研究中央环保

督察制度是否能通过促进淘汰行业内低研发

能力企业和吸引高研发能力企业的进入对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将仿真实验设置

为在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过程中，在每个

固定时间节点对低研发能力的企业进行淘汰

并引进高研发能力的企业。相较图 2，在考虑

进入退出机制时（如图 4 所示），绿色创新生

产者密度扩散比例得到提高，最高稳定在近

60% 的水平。在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下，随着

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强化，采取传统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将面临高额的罚款以及

更多的经营风险，同时制度影响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由于无法适应成本上升以及绿色创新

水平低下，当企业支付能力不足时将会被兼并或者面临破产退出，使得污染严重且效率低下的

企业退出市场，具有绿色生产技术以及高创新水平的企业进入市场（王勇等，2019）。环境规制

工具的实施通过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来优化行业内的资源分配，促进行业整体绿色创新水

平的提升，淘汰机制在该情况下有效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命题 5。
命题 5：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能通过影响企业进入退出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模型设定。为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

差分以及三重差分方法进行研究，并将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由于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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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对全国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覆盖，只需讨论政策前后首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此适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另外，“回头看”仅覆盖 20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为有效得出“回头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需要对样本数据是否归属于“回头

看”区域进行进一步区分，因此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首轮环保督察实证模型。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对此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β0+β1×DID+a×Xi,t +γi+µt +δu+εi,t,u （9）
i u t Yi,t i t DID

H_pollution j×First_V t H_pollution j First_V t

Xi,t γi

µt δu εi,t,u

DID β1

β1

其中， 表示企业， 表示企业所属地区， 表示时间， 表示 时期 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为

的交互项，其中， 为重污染行业的虚拟变量， 为首轮环

保督察前后的虚拟变量， 为上市公司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矩阵。此外， 为企业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地区固定效应， 为随机干扰项。在首轮环保督察绿色创新效应的基

准分析中，双重差分项 的系数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该系数反映的是在实施首轮环保督察

后，该政策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若 显著为正，表示首轮环保督察有助于促进

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反则反之。

2. “回头看”实证模型。本文参考任胜钢等（2019）关于三重差分实证模型的设定，对本文模

型设定如下：

Yi,t,u =γ0+γ1×DDD+γ2×Treatu×H_pollution j+γ3×Treatu×S econd_Vt

+γ4×H_pollution j×S econd_Vt+a×Xi,t +γi+µt +δu+εi,t,u

（10）

Yi,t DDD Treatu×H_pollution j×S econd_V t Treatu

S econd_V t

DDD γ1

其中，因变量 同上； 为 的交互项； 表示“回头看”省

份的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所在地处于“回头看”的区域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为“回头

看”前后的虚拟变量；三重差分项 的系数 反映“回头看”政策的净效应，其为正则表明

“回头看”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余变量同上。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 2012—2020 年 A 股上市工业企业为基础样本，按照《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等的有关分类，将基础样本按照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划分为实验组和控

制组。本文中央环保督察不同批次时间及对象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上市工业企业绿

色创新数据来源于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以及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

Wind 和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如下：一是剔除非对照组或实验组的企业，以及交叉上市的企

业；二是剔除观测值严重缺失的数据样本；三是对连续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通过对数据进

行上述筛选清洗，最终得到 2 550个企业 13 109条有效观测样本数据。

（三）变量定义。

GTT

1.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GTT）。本文参照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的研究方法，对绿色专利申

请数量数据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企业每年度申

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加 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 。

2. 政商关系水平（MFR）。政商关系通常难以直接测度，因此现有研究多采用政企关联程度

指代“政商关系”。既有研究发现，为规避环境规制，企业通常更倾向与地方政府建立“关系

网”，其相关费用的支出通常以差旅费和招待费的形式表现（Cai等，2011）。招待、差旅等管理费

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企业与政府交流所花费的费用，反映了企业在政府官员上的努力程

度（魏江等，2021），且有证据表明 90%的上市公司招待、差旅费占管理费用比重离散程度较小，

会计项目作假可能性较低（王彦皓，2017），因此本文选取管理费用比例指代政商关系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具体地，本文借鉴孙晓华等（2022）的研究方法，使用上市公司招待、差旅等管理费用

占销售收入比重来衡量政企关系紧密度，以此作为测度政商关系水平（MFR）的代理变量。关系

孙    鹏、黄锦辉、李    杰、柳力群：中央环保督察、政商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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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越低，则表示地方政府与企业越接近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反则表示越接近传统政商关系。

3. 相关控制变量（X）。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加入企业层

面的控制变量（李依等，2021），具体包括：（1）应收账款占比（REC），用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

比重表示；（2）企业年龄（Firmage），用上市公司的成立时间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表示；（3）企业

社会财富创造力（TobinQ），用托宾 Q 值表示；（4）资产负债率（LEV），用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

表示；（5）净资产报酬率（ROE），用企业净利润占净资产的比重表示。

4. 企业规模（Size）。由于企业规模大小对企业创新有着深刻的影响，且规模越大的企业对

资金的需求也越大（李姝和谢晓嫣，2014），因此，期末总资产是更好地表示企业规模的变量，故

本文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Size）。
5. 进入退出率（EER）。基于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本文以上市时间为标准定义进入企业；此

外，由于我国目前退市制度要求严格且不完善，上市企业退市难度较大，因此以退市时间或新

ST 企业为标准定义退出企业。具体地，为避免统计意义上的重复定义问题，本文以“三年判断

标准”对进入退出企业进行处理（张国峰等，2016），根据定义按照不同年份以及不同行业计算得

出进入退出率（EER）。①样本容量中共 2 550 家上市公司，其中 2016 年后新上市公司为 562 家，

退市以及新 ST 公司为 97家。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样本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均值为 0.612，中位数为 0，超过一半的制

造业上市企业没有绿色创新产出，因此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整体偏低。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首轮环保督察。首轮环保督察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表中列（1）
和列（2）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其回归

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下为正。结果表明，首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实证结果验证了命题 1。此外，未展示的实证结果中，中央环保督察政策同样提升了绿

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实证结果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
一系列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③

 
 

表 3    基准回归检验

VARIABLES

绿色专利申请数

首轮环保督察 “回头看”

（1）GTT （2）GTT （3）GTT （4）GTT

DID 0.427***（8.064） 0.420***（7.763）

DDD 0.093*（1.820） 0.090*（1.768）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109 13 093 13 109 13 093

Adj.R2 0.091 0.093 0.100 0.10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聚类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t值。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

估计结果未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下表统同。

  2024 年第 7 期

 ① 依据企业生存状态的“三年判断标准”，将前一期不存在，当期以及后一期存在的企业定义为进入企业，将前一期以及当期存在，而后

一期不存在的企业定义为退出企业。

 ② 限于篇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未展示，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③ 限于篇幅，相关实证结果以及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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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回头看”。表 3 列（3）和列（4）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回头看”对

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回头看”的系数均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结

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第二阶段“回头看”会进一步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结果

具有稳健性且验证了命题 2。首轮环保督察注重“督企”，通过检查发现问题并制定严格的环保

标准和监管措施，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促使企业采用更多的绿色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推动绿色发明专利的研发和应用。而“回头看”更加注重“督政”，针对

首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进行检查，以及对相关的环保标准和监管措施是否有效

落实进行考核，对象明确且目的更加清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消极行为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

（三）政商关系的实证分析。表 4 列示了中央环保督察不同阶段对地方政商关系的影响结

果。其中，列（1）—列（3）为首轮环保督察对政商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和滞后项系数均显著

为正；列（4）—列（6）为“回头看”对政商关系的影响，“回头看”当期系数不显著，其滞后项系数

均显著为负。实证表明，在首轮环保督察阶段，为达到环境治理目标以及满足环保督察要求，加

上地方官员出于对自身仕途的关注，地方政府会存在遮掩行为或设立虚假成果的动机，此时地

方政府在维系“传统政商关系”的过程中会扮演更主动的角色，为达到环保督察要求主动寻求

与地方企业达成合作；同时，为避开中央环保督察组检查，企业也可能会运用其关系网络进行寻

租，相较于企业作为主动的一方，地方政府主动寻求合作的行为更易形成“传统政商关系”。因

此，首轮环保督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政商关系。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阶段，随着巡

视强度的逐渐提高，企业污染行为被发现从而地方政府被处罚问责的概率不断增加，地方政府

与企业维持传统政商关系的期望收益不断降低，当地方政府默许企业排污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低

于企业选择绿色技术所获得的效用水平时，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传统政商关系随之瓦解并发生

改变（孙晓华等，2022）。因此，较于首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督察第二阶段“回头看”可以有效

促使地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命题 3。
 
 

表 4    政商关系的回归检验

VARIABLES
政商关系

VARIABLES
政商关系

（1）MFR （2）MFR （3）MFR （4）MFR （5）MFR （6）MFR

DID 0.008***（3.145） DDD 0.001（0.136）

L.DID 0.014**（2.169） L.DDD −0.009*（−1.764）

L2.DID 0.019***（2.855） L2.DDD −0.007**（−2.1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093 9 541 7 662 观测值 13 093 9 541 7 662

Adj.R2 0.212 0.219 0.232 Adj.R2 0.248 0.226 0.282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倾向、降低企业寻租成本等方式促进企业创

新，同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也会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李依等，2021）。①因此，传统

政商关系削弱了首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回头看”能通过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而促进绿色创新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四）异质性分析：企业所有制。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回归结果如

表 5 所示。表中列（1）和列（2）是首轮环保督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其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

孙    鹏、黄锦辉、李    杰、柳力群：中央环保督察、政商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

 ① 为进一步说明政商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在

控制了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其系数显著为负，即传统政商关系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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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通过费舍尔组间系数检验发现，分组回归后的核心解释变量在 5% 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首轮环保督察对于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更为明显，这

说明国有企业面临环境督察时响应程度更加快速。且有文献表明，国有企业更具有创新性并能

进行更多创新活动（聂辉华等，2008）。列（3）和列（4）为“回头看”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相较于国

有企业，“回头看”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而“回头看”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效

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初期，国有企业因特殊的资源优势和稳定的资

金来源，可以更快地实施创新；同时，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性质以及较高的社会责任，使得其对

中央的政策执行和配合度更高，因此在首轮督察时可能就会将环保政策执行到位，企业绿色创

新效应在首轮督察时就已显现；而“回头看”更多强调的是纠正不当的政商关系，推动建立亲清

新型的政商关系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此外，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加严

格的监管，为响应国家政策，国有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行为更多集中于政策初期，且受政府

干预，国有企业研发活动大多为长期决策（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综上所述，“回头看”阶段

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作用。
 
 

表 5    异质性检验

VARIABLES
企业所有制 环境规制强度

（1）非国有 （2）国有 （3）非国有 （4）国有 （5）低规制 （6）高规制 （7）低规制 （8）高规制

DID 0.378***（6.599）0.471***（9.722） 0.426***（10.286）0.459***（6.328）

DDD 0.122*（1.780）0.102（0.994） 0.244**（2.506）−0.0744（−1.2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80 3 813 9 280 3 813 8 365 4 728 6 296 6 797

Adj.R2 0.067 0.186 0.081 0.239 0.093 0.175 0.141 0.065
 

（五）异质性分析：环境规制强度。按照工业污染源治理总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作为环

境规制强度指标将样本划分为低环境规制和高环境规制地区，结果如表 5 所示。列（5）和列（6）
为首轮环保督察的异质性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首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不同环境规制水

平地区间效果一致，且不存在组间差异。列（7）和列（8）为“回头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回

头看”仅对低环境规制区域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首轮环保督察与“回头

看”相比更强调普遍性和全面性，不论当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如何，环保督察制度都可以起到

激励效果；“回头看”相对而言更有针对性，是针对上一轮督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再次督

察。高规制地区由于已经采取了严格的规制举措，企业各种污染行为基本已经整改到位，“回头

看”并不能进一步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行为；而对于低规制地区而言，在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方面可

能存在“打折扣”现象，因此“回头看”可以起到进一步的威慑作用，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五、进一步研究——企业规模与进入退出机制检验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本文基

于集约式扩散和广延式扩散两个角度对制度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前者通过

企业规模扩大改变竞争格局，后者通过企业进入退出改变竞争格局。

（一）企业规模效应。现实中，政策效果往往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经

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特别是基于长期视角考察企业规模的变动。企业在响应政策变化时，需要

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其反应过程会导致政策影响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体现在企业规模上。综

上所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对企业规模变动以及企业规模变动对创新水平的影响通常具有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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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本文将交互项进行一至三期的滞后处理，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列（1）和列（2）为中央

环保督察当期以及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其系数均不显著；列（3）和列（4）分别为滞后两期和滞

后三期的回归结果，其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规模变动属于长期行为，所以中

央环保督察制度对于企业规模的影响在早期并不显著，随着调整计划的逐渐落实，中央环保督

察对于企业规模的影响逐渐扩大并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另有文献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

自身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朱恒鹏，2006）。因此，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可以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规

模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发挥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命题 4。
 
 

表 6    机制检验

VARIABLES
企业规模 进入退出

（1）Size （2）Size （3）Size （4）Size （5）EER （6）EER （7）EER （8）EER

DID −0.013 −0.003*

（−0.343） （−1.864）

L.DID 0.027 −0.010***

（1.055） （−5.473）

L2.DID 0.055* 0.008***

（1.755） （3.411）

L3.DID 0.139*** 0.004

（3.570） （0.9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093 9 541 7 662 5 977 13 093 9 541 7 662 5 977

Adj.R2 0.525 0.487 0.442 0.403 0.650 0.700 0.631 0.624
 

（二）企业进入退出机制。企业的进入退出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不同时期政策效果可能

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将交互项进行一至三期滞后，以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进入

退出的长期影响，并分析不同时期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实证结果如表 6 列（5）至列（8）所示。在

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的检验中，当期回归系数与其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负，滞后两期的系数显

著为正，滞后三期的系数不显著。即：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早期会更多地影响已存在企业的生

产决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无法适应其成本压力以及进

行技术创新转型的企业会被迫退出市场，当退出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由于行业内早期退出的

企业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市场份额缺失，使得符合绿色创新要求的企业有机会进入市场并填补该

部分市场空缺（周开国等，2018）。进一步，由于生产技术符合绿色创新要求的企业均在一定时

期内进入市场，市场由此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饱和，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

进入退出不存在显著影响。市场竞争机制激发了企业的进入退出和动态竞争过程，进入退出促

进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通过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促进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

率的增长，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毛其淋和盛斌，2013）。综上所述，中央环保督察制

度通过进入退出机制对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淘汰，并引入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企业，从而影

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证结果验证了命题 5。

六、结　论

本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影响，并分析了不同政商关系对中央环保督察绿色创新效应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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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运用复杂网络上的博弈方法，从市场竞争机制出发，考察企业规模与进入退出机制两条

作用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首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两个阶段对于企业

的绿色创新行为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相较于首轮环保督察阶段，“回头看”阶段更

能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2）传统政商关系显著削弱了首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而

“回头看”阶段能够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而提高企业的绿

色创新水平。（3）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首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

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回头看”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加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异

质性检验中，首轮环保督察对不同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影响无差异，而“回头看”仅促

进了低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4）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影响

市场竞争机制中的企业规模和进入退出两条路径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推动督察制度常态化。积极扩大环保督

察制度的政策效应，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不断优化区域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第二，采

取差异化策略。针对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环保督察政策应兼顾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引导

企业利用资源和技术优势引领绿色创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研发补贴等，进一步激发企业的

绿色创新活力。在环境规制异质性方面，应加大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行业的环保督察力

度，以促进低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三，构建治理监督体系。设

立专门的持续监测和评估机构，负责跟踪报道环保督察进度，并根据地区和企业的环保表现动

态调整督察频率和重点，定期开展环保督察复查，巩固和深化首轮督察成果。第四，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对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减少地方政府的环保违法行为和权力寻

租空间，并通过鼓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环保法规，引导和激励企业注重环保投入和绿

色创新。第五，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单位环保成本，并对实现

绿色升级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政策激励。同时，建立灵活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依法依规淘汰高污染、低创新的企业，并对具有绿色创新能力企业的进入提供便利，降低该类

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市场竞争推动重污染产业绿色转型。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第一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论坛专家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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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Diffusion Paths

Sun Peng1,  Huang Jinhui1,  Li Jie2,  Liu Liqun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inconsistent regulatory goals of multi-level governments and construction of

a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how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affects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A-share list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period DID and DDD method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e res-

ults show that: (1) Both the first round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and the “looking-back” stage have a signi-

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the latter can further pro-

mot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2) Enterprises in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have lim-

ited impact on their green innovation by the first round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while the “looking-back”

stage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cordial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enter-

prises, thereby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3) I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first round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le the “looking-back” sta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n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at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first round of environmental in-

sp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heavily-pollut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both low and hig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looking-back” stag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at in areas with l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4)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two paths of enterprise scale and entry and exit in the market competi-

tion mechanism. In the long run,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and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may force enterprises that are unable to adapt to their cost pressures and un-

derg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to exit the market in the early stages, and enable enterprises that

meet green innovation requirements to enter the market; while in the long run, they cannot affect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entry and exit.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ong regulatory measures represented by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Key words: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green innovatio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evolutionary gam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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